FHEBRF RN FR T
114 & #4 3 % 345L

S
T A ENFE #JE s ATy
R A EngEpE
xR R
woE R EJ s LensEd
FHE O Efh S Lensd

PAEGARE R R I RE O AREFF I REFTF LR
BAFHRELILE R BRT ¥ 18875 w B 1 R 2 s
(R Assifs 28 A BEAF S HRF14E R & 3 59689
Bo) o BaiAiRikAp SRR R AR e

a

FH

o

SRR AR E R $ 258152 5 v w\*ﬁ TR
B F10p P A EEFR DI o B nE B - FARS
FraERAC 3o M E IR 525802 lavlm THF P oo
““ﬁ ﬁ*’i‘/\ T2, 2 A ;»5'» vE (T f]a_ A H":T}bﬁ‘ﬁ»ﬁ B

R TEGE RO RAL T CLABELAY SRR
EF]l4E B0 F %?9689’%/{,1%%\’%/* 2 (“ny%v%{’%)*
COIE S RN CIES Y zzamsea«ﬁ?w o 2354114
EYI 1P T IALTRL, B R SE2F3 5 RE R L
R LsEHRBRET]I4£97 15P '11144%5*. bR T % 1887
FOLE R A RED B s B (THERB YL RS )
B W ST114E QY 18P FE A4 0 S0P BRPE
ﬁfd”%&ig 2EF 5> 514292 30p = AR ppz‘ FHAp
FooF RAART A~ RB TR RS L T R s 2
giﬁ%‘ﬂiﬁﬁéﬂ%J?ﬁf%"iﬁ‘ﬁiﬁ
FRTEI P R A EFAET o BEHRRT A
E‘é;;‘—é: SRR 2 AR5 0 &R AP o

%— 7



CASEA LT BFE R BSERASA R g v L
SEESIENEE

Z (@ BB ) 4w ’@leﬁv)ﬁ’ﬁ@;}‘s
(TaFIEAET SRR R RAEZHOO? 000
POOO%’%I& 7];1;—3"1 ;o )T,,,,/_ ‘%t % ,‘%4 ”‘/F'Q'f"llz
Eﬁ%ég%ii?%%ﬁﬁﬁég

( =
P

=

S RHERF AP

TH s P HAL
ZAFHWm ool 2 BERE J‘%HBE Ez; 2 9%’& ('r
AP A E ) G5

24 ) BAELFRAZ 1’%’:1‘& WL FRET R

TRE 222 3p 77 ’*v’:‘lli%éﬂl’—g IE 12%26/»\ A -SRI

Tio B s PR 70 T 2REF R
+ 3% A k&, (https://ep. land. nat. gov. tw/EpaperDoc/M
ainNew) * B * #3744 & & J‘zﬁi;;]/\%gfr& RIENEA=
S¥h 2 E ,ﬁé%;&& v ;%—;@Bxg e LT A pE ‘agi‘j\i

EPP}
e
T

%

i

—

—?\—

-F’m
My
i

=k

i

—~
.|

I

“—1:\

‘7-.;_

BRSO AL AA LT 2 EEZEOOFOOE0000000
omgﬁziifé(Tﬁﬁﬁ*%if4>%*eMﬂ4W%*<$Vﬁ
REW AR AER- M) Fe iy (N EfEAEE
A2 ) o R HE2Z TR APM AT R B > 2 113E47 24P
WMAELARBE DAL D T2 o FIRUM L 24 X B

’T"J"z T%@2161’« ‘ %210?*%1{—? (ERCE SR qhzt% .
if__%‘/‘] ’ /—L’)—’r\-&&g\%il;a}rmx\ﬂixé }‘3;_ v Fi‘f%'
A

AP NT128120 T P A § R %ﬁﬁ*i?%

%’{f%&bmW@iaﬁx Ao EFPREF e
g Hop ﬁwé%§u4«&&7}-\4—\;4«m¢g4 7 KB

TREe TR 22 Eok R YL REASREFAAP T

Faba @ L EATER S HRY F
SiGretea P AR d R R LEE 0 F AT
B A AT S AR E A RAZF L RETE LG
FREANBER LA LADPE Y - S A S AR BB AR



Ji

=

SRR B R - AR o AL Al
’ééijwwgﬁﬁ ; ﬁg@gr%4ﬁio
I T T
PTG > ENF T ?7 EAB AT
L. ,

AN

FERRAL L > T2 AT A E gL ‘&iﬂf*?‘;a’%%
-&j\/\g\}%{%i:‘_ﬁ ira,‘!@%%—»é—rhTﬁuﬁ?g;vh

T BERR A AR g S 2 & 0 I R
ez BEA o iR iR Ty S g T
PARE B ARRE S LTI RATR
BE 5% szu\g F2mh o M EFHWE F258iE2 32 B
:a‘ﬁ :'4 S Fmi\ E:! 4‘3‘%4\? RS AL S N

(“

d
oo AHEY e G P '**%M?% s R EIE R
P T AL T a?\ﬁpm/z%’aZSS g1 d - -~ 5 258iF2
B rIEd =¥ sk *#&iﬂ ;‘rvﬂ i THY R R

%%:;’%E“’%:%/%@v i %‘“’E‘%}H' » HE B A F

"% *F

A G e R #RAzD N tL e ARG
° B kR ’Hﬁf{—i L%F’ﬂﬁ;%’ﬁ IR EDLE P
o oo X2 T BV R A T L 0 2 kAT
wE E ?;;ﬁ;'www,;«ﬁﬁh:q/w :

“flr'i%'? 7 o éfz.«gﬁ/g
THRAZD TR T RAcR BF ATRT %\”%Eﬁf* A5 ’%B’*#B
%’M’Wﬁ’ﬂﬁ”ﬁﬁﬁﬁwﬁ FIg e AGRAAE G ) B
ﬂnarﬁﬁ’w@ T % F s “Lra‘p%%%ﬁmir\i”a@
AR BB gﬁéhm, AT s F TR
HEET CHED ~HIEERZE %/fﬁ AT R E T EF
BAcpr (L83 %2 I‘mll?)ﬁ Big $T058 23 5 %
&)
EARABRT PR AEZ > ?%%ﬁ%ﬁkﬁﬁi
FEA LG AR RARKBRBES YL HRAS L g 0 HnnE

b
i
mj



BB SIS mEER R H ”;ﬁ%% P E o
A ¥ A iﬁ;ﬂ;}g};@ g,éja_ﬁ 2_ ¥ i;gg»;%_a T B
d o P 4T
Fit 2P~ A2 AP AR AGRA P et v B
N 3 g, & }l\a’ﬁ;/.l. = // 4,%] P 2 2R A 2B =’3.§>€vz%*ui Pﬁ

Foodm A EFFA LT IR TR TEAABARTI LT
- HEA O fREIRG PR 4rm’$ ThB 2ERRAL
e P g et B2 TRRE ) o HARI Gy T
m%J’é%zswgﬁ%ﬁAafz%gP+-w,$4
B 225 ‘%f'-"'%%;i{ %;’%/\J.?rg’ﬁ“ﬂ N AN L

B T

i

o RO PRLIEIE RROT T HF REE I A
TEEEHFAEEHTC R A2 2R A RSB HIRAT
o R FAIRR RRAARRI ALY R E
1Rk 2w L ek PRE B2 TRB L
20 TR o T %6 TiERP 5 %2\55‘—?'
AL F AT AALFABATRE I EAIARZFAT
5@ﬁ;ﬁﬁwﬁfﬁRﬁ’£¢zﬁafy&47@4A+”
B3

= 1
)
uxs

W12#10% 22p - Eatan @ § 2 TR %g@
BEd L EaaPREwEHSF é%’”%?ﬁ
§U>*’ﬁxiamCX)<DOﬁmmCm%m%%~/ £
FR P2 RERIAGESESE (THARSE ) » 2374 &
%rﬁméjﬂ%ac7W%»9” - MG AR HRE
S m AR AT 0 A1 EAY 1P 12/5264 » abk £ &
OO OOO#0008 3 Fa o> & > 14§ Mo 55 it
*mfeoPtREL B0 T 2R T %A kA (http
s://ep. land. nat. gov. tw/EpaperDoc/MainNew) ﬁie:] N
A2 L s MR E S TR S TEREH AR A2 (I
A2 ET > AP FA LT ARI B2 AZHER2P

£mA



ERA A U 21\"-,%%; A2 R E AR TS ?‘;ﬁ%%

o 11340 24P v AR R E AR R A FA ~ B
AHHIRIAR Y A d A]]3E &'&*“269%@;5“731
F oo AE2A K F gy ARII3E RIFF $2695L8 F

m?‘ﬁ;}‘:})\:%%j;}{ B B ;ga_a;ﬁs;i\ ~ P i”‘ﬁ = sﬁ,\v}g L A T;f’é%ji
pes o @ 113# 127 24P 324 F % 113000190750 & FF 12 *

S T _}N (L4 BEHEF S HREI]I
JE R B F %?1379%}& £ %1002 101F ~ ~Fel13F BR3FF %26
9%.% #TX12F ~ %652 69F ) > A va 2 F 5 » 7R

B by Lope o\ S A o S ; el o e vks o
AFABam e 2 Trnd 2 THB grawp

FOGEPN Fup L L AR A G AP L o0 N AR
PR OTAE A TR R LAE ) BEEAAN R
AR AREFRIEIRGE FHE S g s Rt odr2 B g
LR 28 AFEP B AMPRIPN XA EDRE 2
FEF RPN O RIEE I ZEBABEFETR 0 g
ErE B EAPMIRIEATE R o RTEN Feg L D LA kW
% ¥

Z,

%ﬂiﬁ%’&érﬁwﬂji%?é(iiﬁii%*%
251132 R F 51303528 [T 4113035 ] %124F ) -
%Lf‘» PR OTERE N RSP ENLFLAL RN
gonARY @ LA BATH O RL SR B A A E)
Werafaa P EELFARE BT ERBLAFTHRIES

BT %
Pt A g @ B FRY 31128102 30p & B g
PRAZSHSZFEEN L FABAT§E %
= (211303% $78% ) FPA T A AT]12E 120
1%

™~

)
ER IO | %ééﬁf%#’ﬁé@



sl

3112#127 50 Fla a2 P2 3 1AF 0 21222 4 R
FABMBEHROP AR AT AR LA FAL L EFY
112#127 27TPp 8 3R 3T L3/ A S BH LT » B
FASBHFLP P RE AR E N 0 P F LA
Ho T3 3EG S P PRI B HGET
(EL 1303% %1392 142F F & ) - 4p ™ Trpind 2 T4
HTHEP | % f.;{;mg\‘pg; = 3k ,%*;4,3;%‘3&[@.,\&}
'/EE‘J" AEEE A 22 E SRR Y 3 X324 f g S
FRBER R RN LA DL HIRIBRPEF 0 TP
IREFREGIPN TG cRRE s TG R
R L NREHR MREATREBF PG EE
» 2 A E L IR s P 0 ZEAFHAER R
?Wi’“%% B A& 0> B E TRRE ) 5T
AL 24 ALY Flacnik T ek d (74
BR 1) BB R FRABD P F ey - WA
R TR
(ﬂﬁ,’$%24i§J‘ny“rawéj;ﬂj A B R
;}gﬂ—‘?\»‘gm;«t%ﬁ-& @;;ﬁ%,é%%;&&&@&?;} *fg'}f;é
FFARAE AN Sl A E LT A TR B W3
%é%iiﬁ%kfﬁ°
AR RBREFT LM AR R TR L2 He
B 2 Nk B R Tl RO EFWE S 202 %103
P AT RS E PR 208 IE T RS W L R s 0 S ARt
%@%{%ﬁééﬁﬁwﬁ@ﬁﬁpﬂé%iﬂ PN
fatr BB R RS TR T EEETS R NER AR T
FE B2 R BRI LT o8 RIRFLERFTRFES
o T A K UGRERLL2A G W PET?%‘FF &E‘l"ﬁ‘ipz"f"’—n
AR %iﬁméﬁ‘%wﬁ*ﬁiﬁﬁ’iﬁ
@’&m%ﬂ@?°
RAEFEE F208IFE 3% 2 Bl 0 P T e 2 o
2= EY 2y 115 & 3 4 16 2

N

H: 9
S5k

7—&-

s
(d

<
2

NN

\

~ride

«“/

w®
St
mi



Illj:i ?ﬁ—— f}:i—

AEP ZRARE -

2 = A

= Jue ©

£ s ® 115

#

i

"'J

E
™

-

e 9
Tl

m}

3 ER
$ 48

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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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34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蔡岱葦    年籍、住所均詳卷
代  理  人  蔡宛緻律師
            嚴翊豪律師
被      告  林盟雄    年籍、住所均詳卷
            許筑雲    年籍、住所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等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887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968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蔡岱葦（下稱告訴人）前就被告林盟雄、許筑雲等偽造文書案件提起告訴，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以114年度偵字第9689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並於民國114年8月22日送達於告訴人。告訴人於114年9月1日對該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於114年9月15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887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處分駁回（下稱原駁回再議處分），該駁回處分於114年9月18日送達告訴人，加計2日在途期間，嗣告訴人委任律師，於114年9月30日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之處分書、各處分之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再議狀暨上載收文章、刑事聲請提起自訴狀暨上載收文章、委任書在卷可佐，揆諸前揭規定，本案聲請合於法律上之程式，合先敘明。
二、告訴人告訴、聲請再議及聲請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林盟雄、許筑雲（已離職）分別係南院不動產有限公司（即住商不動產故宮南院加盟店，設在嘉義縣○○市○○○路000號1樓，下稱南院公司）協理、秘書，緣告訴人於112年間曾自任買方委託南院公司買賣房屋，惟嗣後告訴人及賣方唐謙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唐謙公司）因故與南院公司有所爭執，南院公司對告訴人及賣方唐謙公司提出給付居間報酬之民事訴訟，由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69號（下稱相關民事案件）審理中。被告林盟雄、許筑雲（下合稱被告2人）均未得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由被告許筑雲依被告林盟雄之指示，於113年4月1日12時26分，在南院公司，以電腦連結網際網路，使用南院公司帳號，登入「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https://ep.land.nat.gov.tw/EpaperDoc/MainNew），冒用告訴人名義，以輸入告訴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方法，偽造告訴人申請調取自己名下土地登記謄本之電磁紀錄，調取告訴人名下之嘉義縣○○鄉○○段0000○0000地號2筆土地（下合稱本案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載有完整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各乙份（以下合稱本案謄本2份），再將之作為相關民事案件附件，於113年4月24日以民事告訴狀提出於本院而行使之。因認被告2人共同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㈡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告訴人雖曾委任南院公司代為向唐謙公司議價，然嗣後於112年12月即已明確向南院公司表示終止委託關係，是告訴人已撤回原先授權之行為，具有明確反對南院公司或其所屬員工繼續以告訴人本人或告訴人代理人名義進行任何委託行為之法律效果，原駁回再議處分認告訴人未明示反對南院公司以其名義調取謄本，顯然有誤。
  ㈢縱認南院公司或其所屬員工於告訴人終止委任後，若有查核聲請人是否為本案土地所有權人之需求，依法亦得以南院公司或其所屬員工本人名義調閱第二類謄本，或於法院開啟民事訴訟程序後，經法院准許調閱第一類謄本，被告卻捨此不為，已逾越合理查證範圍，難謂客觀上未生損害。
  ㈣告訴人與南院公司簽立之「確認書」第6條僅授權受託人即南院公司得蒐集買方於簽約時自行填載之基本個人資料，以建立買受人身分，並不表示受託人得以無限制或隨時冒用買方本人或買方委託人之名義，調閱買方名下所有不動產登記資料。縱認受託人基於協助辦理過戶之需要，欲取得買賣標的物之頭本，亦應於過戶前依「賣」方之授權，以「賣」方名義調閱，而非調閱買方名下不動產資料。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二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自應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70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本院調取並核閱偵查卷宗，認上開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意旨、臺南高分檢檢察長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其認事採證用法，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無違。本院並基於上述證據調查範圍之限制，就聲請人所執前開事由，說明如下：
  ㈠被告林盟雄、許筑雲於偵查中固坦承被告林盟雄有於上開時間、地點，要求被告許筑雲輸入告訴人之身分證編號等資料，而查詢告訴人名下土地資料，並進而調取本案土地之第一類謄本，惟否認有何偽造文書犯行，被告林盟雄辯稱：南院公司有與告訴人簽立「確認書」，其主觀上認為依據「確認書」，南院公司可查詢告訴人名下不動產資料等語；被告林盟雄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告訴人主張有終止與南院公司之委託，但南院公司認為終止無效，南院公司有發存證信函表示因為告訴人與唐謙公司已買賣成立，告訴人應給付服務費用，但告訴人不同意，買賣流程應至告訴人給付服務費完畢才算結束；告訴人委託南院公司議價，簽立「議價委託書」、「確認書」，「確認書」第6、7條說明南院公司或其委託之第三人可查詢告訴人個人資料；且被告調閱告訴人資料係為確認所有權狀態，沒有要侵害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林盟雄、許筑雲分別為南院公司協理、秘書，告訴人前於112年10月22日，與南院公司簽立「確認書」、「買賣議價委託書」，委任南院公司代為向唐謙公司議價，以購買唐謙公司所有之嘉義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同段145建號房屋（下稱本案房地），告訴人在上開「確認書」書寫自己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嗣被告林盟雄指示被告許筑雲，於113年4月1日12時26分，在址設嘉義縣○○市○○○路000號南院公司，以電腦連結網際網路，使用南院公司帳號，登入「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https://ep.land.nat.gov.tw/EpaperDoc/MainNew），輸入告訴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並點選其為告訴人之代理人之選項，而調取告訴人名下本案土地之本案謄本2份，南院公司並使用本案謄本2份附於民事起訴狀內作為證據使用，於113年4月24日向本院民事庭起訴請求告訴人、唐謙公司給付服務費用，而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69號審理等事實，為被告2人所坦承，並有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69號民事起訴狀影本及所附系爭謄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3年12月24日資交加字第1130001907號函暨後附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在卷可證（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379號卷第100至101頁、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69號卷第7至12頁、第65至69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告訴人與南院公司簽立之「確認書」之「其他約定與說明」第6條內容略以：委託人經受託人明確告知，於買賣流程中有關「委託人資料欄」各項資料之蒐集，係受託人基於不動產仲介居間代理服務、行銷客戶管理、統計與分析及其他與住商不動產營業目的活動相關範圍內，於受託人營業期間及營業地區內，處理及利用該等個人識別類資料，以維護交易安全及提供相關服務所需要，第7條內容略以：委託人依前項內容同意受託人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相關資料，並用於房屋流通銷售及契約期滿後之客戶關係維繫與其他行銷活動訊息提供，此有「確認書」在卷可佐（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303號卷【下稱他1303卷】第124頁）。是依上開「確認書」內容，南院公司得於告訴人委託議價買賣流程中使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被告辯稱其等因而主觀上認為南院公司有獲得告訴人授權，得使用其個人資料等語，應屬有據。
　⒊嗣告訴人經南院公司居間議價，於112年10月30日與唐謙公司就本案房地成立買賣契約，此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可佐（見他1303卷第78至86頁），嗣告訴人於112年12月間向南院公司表示因其申辦房屋貸款不成，無法履行與唐謙公司之買賣契約，已與唐謙公司合意解除買賣契約，且欲終止與南院公司之委任契約，南院公司要求告訴人與唐謙公司人員於112年12月5日到南院公司辦公室協商，南院公司人員向告訴人與唐謙公司人員表示不同意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並於112年12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告訴人、唐謙公司，要求告訴人、唐謙公司仍應給付服務報酬等情，此為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存證信函、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附卷可查（見他1303卷第139至142頁反面）。復以「確認書」之「其他約定與說明」第2條亦載明：若議價成功，委託人應支付以購屋總價額百分之2計算的服務費用予受託人，買賣雙方合意解除買賣契約，委託人仍應支付服務報酬等語，亦核與上開存證信函內容相符。則被告辯稱南院公司認為依上開「確認書」約定條款，因告訴人即使與唐謙公司解除買賣契約，告訴人仍須支付服務報酬予南院公司，故告訴人與南院公司間委託議價之關係尚未終止，則上開「確認書」仍為有效，被告2人主觀上因而認依「確認書」，南院公司（含其所屬員工）得以聲請人名義用網路調取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之電磁紀錄，亦屬有據。
　㈢綜上，被告2人主觀上係基於「確認書」之約定，認為南院公司業經告訴人合法授權使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而使用告訴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查詢其名下土地資料，難認有何偽造文書之主觀不法犯意。
五、本案依檢察官之偵查結果，認為告訴人所指被告2人涉犯偽造文書罪嫌，嫌疑不足，因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不起訴處分及同法第258條前段駁回再議之處分，經本院核閱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理由暨事證，認檢察官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理由並無違法不當或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而依現存之證據資料綜合判斷，並不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何上開聲請意旨所指犯行，其犯罪嫌疑尚有不足，則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依法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慧娟
　　　　　　　　　　　　　　　　　　法　官  卓春慧
　　　　　　　　　　　　　　　　　　法　官　楊謹瑜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34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蔡岱葦    年籍、住所均詳卷

代  理  人  蔡宛緻律師

            嚴翊豪律師

被      告  林盟雄    年籍、住所均詳卷

            許筑雲    年籍、住所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等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

察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887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

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9689號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

    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蔡岱葦（下稱告訴人）前就被告林盟

    雄、許筑雲等偽造文書案件提起告訴，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

    署以114年度偵字第9689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

    分），並於民國114年8月22日送達於告訴人。告訴人於114

    年9月1日對該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

    檢察分署檢察長於114年9月15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887

    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處分駁回（下稱原駁回再議處分），該

    駁回處分於114年9月18日送達告訴人，加計2日在途期間，

    嗣告訴人委任律師，於114年9月30日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有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之處分書、各處分之

    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再議狀暨上載收文章、刑事聲請提起自

    訴狀暨上載收文章、委任書在卷可佐，揆諸前揭規定，本案

    聲請合於法律上之程式，合先敘明。

二、告訴人告訴、聲請再議及聲請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林盟雄、許筑雲（已離職）分別係南院不動產有限公司

    （即住商不動產故宮南院加盟店，設在嘉義縣○○市○○○路000

    號1樓，下稱南院公司）協理、秘書，緣告訴人於112年間曾

    自任買方委託南院公司買賣房屋，惟嗣後告訴人及賣方唐謙

    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唐謙公司）因故與南院公司有所爭執，

    南院公司對告訴人及賣方唐謙公司提出給付居間報酬之民事

    訴訟，由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69號（下稱相關

    民事案件）審理中。被告林盟雄、許筑雲（下合稱被告2人

    ）均未得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由被告許筑雲依被告林盟雄

    之指示，於113年4月1日12時26分，在南院公司，以電腦連

    結網際網路，使用南院公司帳號，登入「全國地政電子謄本

    系統」（https://ep.land.nat.gov.tw/EpaperDoc/MainNew

    ），冒用告訴人名義，以輸入告訴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

    方法，偽造告訴人申請調取自己名下土地登記謄本之電磁紀

    錄，調取告訴人名下之嘉義縣○○鄉○○段0000○0000地號2筆土

    地（下合稱本案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載有完整姓名及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各乙份（以下合稱本案謄本2份），再

    將之作為相關民事案件附件，於113年4月24日以民事告訴狀

    提出於本院而行使之。因認被告2人共同涉犯刑法第216條、

    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㈡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

    委任契約，告訴人雖曾委任南院公司代為向唐謙公司議價，

    然嗣後於112年12月即已明確向南院公司表示終止委託關係

    ，是告訴人已撤回原先授權之行為，具有明確反對南院公司

    或其所屬員工繼續以告訴人本人或告訴人代理人名義進行任

    何委託行為之法律效果，原駁回再議處分認告訴人未明示反

    對南院公司以其名義調取謄本，顯然有誤。

  ㈢縱認南院公司或其所屬員工於告訴人終止委任後，若有查核

    聲請人是否為本案土地所有權人之需求，依法亦得以南院公

    司或其所屬員工本人名義調閱第二類謄本，或於法院開啟民

    事訴訟程序後，經法院准許調閱第一類謄本，被告卻捨此不

    為，已逾越合理查證範圍，難謂客觀上未生損害。

  ㈣告訴人與南院公司簽立之「確認書」第6條僅授權受託人即南

    院公司得蒐集買方於簽約時自行填載之基本個人資料，以建

    立買受人身分，並不表示受託人得以無限制或隨時冒用買方

    本人或買方委託人之名義，調閱買方名下所有不動產登記資

    料。縱認受託人基於協助辦理過戶之需要，欲取得買賣標的

    物之頭本，亦應於過戶前依「賣」方之授權，以「賣」方名

    義調閱，而非調閱買方名下不動產資料。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

    由二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

    ，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

    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

    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

    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

    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

    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

    ，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

    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

    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

    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

    心證門檻，自應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

    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

    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

    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

    自訴（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70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本院調取並核閱偵查卷宗，認上開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意旨、臺南高分檢檢察長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其認事

    採證用法，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無違。

    本院並基於上述證據調查範圍之限制，就聲請人所執前開事

    由，說明如下：

  ㈠被告林盟雄、許筑雲於偵查中固坦承被告林盟雄有於上開時

    間、地點，要求被告許筑雲輸入告訴人之身分證編號等資料

    ，而查詢告訴人名下土地資料，並進而調取本案土地之第一

    類謄本，惟否認有何偽造文書犯行，被告林盟雄辯稱：南院

    公司有與告訴人簽立「確認書」，其主觀上認為依據「確認

    書」，南院公司可查詢告訴人名下不動產資料等語；被告林

    盟雄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告訴人主張有終止與南院公司之委

    託，但南院公司認為終止無效，南院公司有發存證信函表示

    因為告訴人與唐謙公司已買賣成立，告訴人應給付服務費用

    ，但告訴人不同意，買賣流程應至告訴人給付服務費完畢才

    算結束；告訴人委託南院公司議價，簽立「議價委託書」、

    「確認書」，「確認書」第6、7條說明南院公司或其委託之

    第三人可查詢告訴人個人資料；且被告調閱告訴人資料係為

    確認所有權狀態，沒有要侵害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林盟雄、許筑雲分別為南院公司協理、秘書，告訴人前

    於112年10月22日，與南院公司簽立「確認書」、「買賣議

    價委託書」，委任南院公司代為向唐謙公司議價，以購買唐

    謙公司所有之嘉義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

    上之同段145建號房屋（下稱本案房地），告訴人在上開「

    確認書」書寫自己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嗣被告林盟雄指

    示被告許筑雲，於113年4月1日12時26分，在址設嘉義縣○○

    市○○○路000號南院公司，以電腦連結網際網路，使用南院公

    司帳號，登入「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https://ep.lan

    d.nat.gov.tw/EpaperDoc/MainNew），輸入告訴人之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並點選其為告訴人之代理人之選項，

    而調取告訴人名下本案土地之本案謄本2份，南院公司並使

    用本案謄本2份附於民事起訴狀內作為證據使用，於113年4

    月24日向本院民事庭起訴請求告訴人、唐謙公司給付服務費

    用，而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69號審理等事實，為被告2

    人所坦承，並有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69號民事起訴狀影本及

    所附系爭謄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3

    年12月24日資交加字第1130001907號函暨後附地籍謄本核發

    紀錄清冊在卷可證（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

    379號卷第100至101頁、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69號卷第7至12

    頁、第65至69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告訴人與南院公司簽立之「確認書」之「其他約定與說明」

    第6條內容略以：委託人經受託人明確告知，於買賣流程中

    有關「委託人資料欄」各項資料之蒐集，係受託人基於不動

    產仲介居間代理服務、行銷客戶管理、統計與分析及其他與

    住商不動產營業目的活動相關範圍內，於受託人營業期間及

    營業地區內，處理及利用該等個人識別類資料，以維護交易

    安全及提供相關服務所需要，第7條內容略以：委託人依前

    項內容同意受託人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相關資料，並用

    於房屋流通銷售及契約期滿後之客戶關係維繫與其他行銷活

    動訊息提供，此有「確認書」在卷可佐（見臺灣嘉義地方檢

    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303號卷【下稱他1303卷】第124頁）。

    是依上開「確認書」內容，南院公司得於告訴人委託議價買

    賣流程中使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被告辯稱其等因而主觀上

    認為南院公司有獲得告訴人授權，得使用其個人資料等語，

    應屬有據。

　⒊嗣告訴人經南院公司居間議價，於112年10月30日與唐謙公司

    就本案房地成立買賣契約，此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可佐

    （見他1303卷第78至86頁），嗣告訴人於112年12月間向南

    院公司表示因其申辦房屋貸款不成，無法履行與唐謙公司之

    買賣契約，已與唐謙公司合意解除買賣契約，且欲終止與南

    院公司之委任契約，南院公司要求告訴人與唐謙公司人員於

    112年12月5日到南院公司辦公室協商，南院公司人員向告訴

    人與唐謙公司人員表示不同意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並於11

    2年12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告訴人、唐謙公司，要求告訴

    人、唐謙公司仍應給付服務報酬等情，此為告訴人所不爭執

    ，並有存證信函、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附卷可查（見

    他1303卷第139至142頁反面）。復以「確認書」之「其他約

    定與說明」第2條亦載明：若議價成功，委託人應支付以購

    屋總價額百分之2計算的服務費用予受託人，買賣雙方合意

    解除買賣契約，委託人仍應支付服務報酬等語，亦核與上開

    存證信函內容相符。則被告辯稱南院公司認為依上開「確認

    書」約定條款，因告訴人即使與唐謙公司解除買賣契約，告

    訴人仍須支付服務報酬予南院公司，故告訴人與南院公司間

    委託議價之關係尚未終止，則上開「確認書」仍為有效，被

    告2人主觀上因而認依「確認書」，南院公司（含其所屬員

    工）得以聲請人名義用網路調取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之電磁

    紀錄，亦屬有據。

　㈢綜上，被告2人主觀上係基於「確認書」之約定，認為南院公

    司業經告訴人合法授權使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而使用告訴

    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查詢其名下土地資料，難認有何偽造

    文書之主觀不法犯意。

五、本案依檢察官之偵查結果，認為告訴人所指被告2人涉犯偽

    造文書罪嫌，嫌疑不足，因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

    不起訴處分及同法第258條前段駁回再議之處分，經本院核

    閱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理由暨事證，認檢察官

    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理由並無違法不當或違反論理法則、經

    驗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而依現存之證據資料綜合判

    斷，並不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何上開聲請意旨所指犯行，其

    犯罪嫌疑尚有不足，則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

    ，依法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慧娟

　　　　　　　　　　　　　　　　　　法　官  卓春慧

　　　　　　　　　　　　　　　　　　法　官　楊謹瑜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34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蔡岱葦    年籍、住所均詳卷

代  理  人  蔡宛緻律師

            嚴翊豪律師

被      告  林盟雄    年籍、住所均詳卷

            許筑雲    年籍、住所均詳卷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等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887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968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蔡岱葦（下稱告訴人）前就被告林盟雄、許筑雲等偽造文書案件提起告訴，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以114年度偵字第9689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並於民國114年8月22日送達於告訴人。告訴人於114年9月1日對該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於114年9月15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887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處分駁回（下稱原駁回再議處分），該駁回處分於114年9月18日送達告訴人，加計2日在途期間，嗣告訴人委任律師，於114年9月30日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有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之處分書、各處分之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再議狀暨上載收文章、刑事聲請提起自訴狀暨上載收文章、委任書在卷可佐，揆諸前揭規定，本案聲請合於法律上之程式，合先敘明。

二、告訴人告訴、聲請再議及聲請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林盟雄、許筑雲（已離職）分別係南院不動產有限公司（即住商不動產故宮南院加盟店，設在嘉義縣○○市○○○路000號1樓，下稱南院公司）協理、秘書，緣告訴人於112年間曾自任買方委託南院公司買賣房屋，惟嗣後告訴人及賣方唐謙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唐謙公司）因故與南院公司有所爭執，南院公司對告訴人及賣方唐謙公司提出給付居間報酬之民事訴訟，由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69號（下稱相關民事案件）審理中。被告林盟雄、許筑雲（下合稱被告2人）均未得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由被告許筑雲依被告林盟雄之指示，於113年4月1日12時26分，在南院公司，以電腦連結網際網路，使用南院公司帳號，登入「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https://ep.land.nat.gov.tw/EpaperDoc/MainNew），冒用告訴人名義，以輸入告訴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方法，偽造告訴人申請調取自己名下土地登記謄本之電磁紀錄，調取告訴人名下之嘉義縣○○鄉○○段0000○0000地號2筆土地（下合稱本案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載有完整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各乙份（以下合稱本案謄本2份），再將之作為相關民事案件附件，於113年4月24日以民事告訴狀提出於本院而行使之。因認被告2人共同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㈡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告訴人雖曾委任南院公司代為向唐謙公司議價，然嗣後於112年12月即已明確向南院公司表示終止委託關係，是告訴人已撤回原先授權之行為，具有明確反對南院公司或其所屬員工繼續以告訴人本人或告訴人代理人名義進行任何委託行為之法律效果，原駁回再議處分認告訴人未明示反對南院公司以其名義調取謄本，顯然有誤。

  ㈢縱認南院公司或其所屬員工於告訴人終止委任後，若有查核聲請人是否為本案土地所有權人之需求，依法亦得以南院公司或其所屬員工本人名義調閱第二類謄本，或於法院開啟民事訴訟程序後，經法院准許調閱第一類謄本，被告卻捨此不為，已逾越合理查證範圍，難謂客觀上未生損害。

  ㈣告訴人與南院公司簽立之「確認書」第6條僅授權受託人即南院公司得蒐集買方於簽約時自行填載之基本個人資料，以建立買受人身分，並不表示受託人得以無限制或隨時冒用買方本人或買方委託人之名義，調閱買方名下所有不動產登記資料。縱認受託人基於協助辦理過戶之需要，欲取得買賣標的物之頭本，亦應於過戶前依「賣」方之授權，以「賣」方名義調閱，而非調閱買方名下不動產資料。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二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自應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70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本院調取並核閱偵查卷宗，認上開嘉義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意旨、臺南高分檢檢察長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其認事採證用法，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無違。本院並基於上述證據調查範圍之限制，就聲請人所執前開事由，說明如下：

  ㈠被告林盟雄、許筑雲於偵查中固坦承被告林盟雄有於上開時間、地點，要求被告許筑雲輸入告訴人之身分證編號等資料，而查詢告訴人名下土地資料，並進而調取本案土地之第一類謄本，惟否認有何偽造文書犯行，被告林盟雄辯稱：南院公司有與告訴人簽立「確認書」，其主觀上認為依據「確認書」，南院公司可查詢告訴人名下不動產資料等語；被告林盟雄辯護人為其辯護稱：告訴人主張有終止與南院公司之委託，但南院公司認為終止無效，南院公司有發存證信函表示因為告訴人與唐謙公司已買賣成立，告訴人應給付服務費用，但告訴人不同意，買賣流程應至告訴人給付服務費完畢才算結束；告訴人委託南院公司議價，簽立「議價委託書」、「確認書」，「確認書」第6、7條說明南院公司或其委託之第三人可查詢告訴人個人資料；且被告調閱告訴人資料係為確認所有權狀態，沒有要侵害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林盟雄、許筑雲分別為南院公司協理、秘書，告訴人前於112年10月22日，與南院公司簽立「確認書」、「買賣議價委託書」，委任南院公司代為向唐謙公司議價，以購買唐謙公司所有之嘉義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之同段145建號房屋（下稱本案房地），告訴人在上開「確認書」書寫自己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嗣被告林盟雄指示被告許筑雲，於113年4月1日12時26分，在址設嘉義縣○○市○○○路000號南院公司，以電腦連結網際網路，使用南院公司帳號，登入「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https://ep.land.nat.gov.tw/EpaperDoc/MainNew），輸入告訴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並點選其為告訴人之代理人之選項，而調取告訴人名下本案土地之本案謄本2份，南院公司並使用本案謄本2份附於民事起訴狀內作為證據使用，於113年4月24日向本院民事庭起訴請求告訴人、唐謙公司給付服務費用，而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69號審理等事實，為被告2人所坦承，並有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69號民事起訴狀影本及所附系爭謄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司113年12月24日資交加字第1130001907號函暨後附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在卷可證（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379號卷第100至101頁、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69號卷第7至12頁、第65至69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告訴人與南院公司簽立之「確認書」之「其他約定與說明」第6條內容略以：委託人經受託人明確告知，於買賣流程中有關「委託人資料欄」各項資料之蒐集，係受託人基於不動產仲介居間代理服務、行銷客戶管理、統計與分析及其他與住商不動產營業目的活動相關範圍內，於受託人營業期間及營業地區內，處理及利用該等個人識別類資料，以維護交易安全及提供相關服務所需要，第7條內容略以：委託人依前項內容同意受託人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相關資料，並用於房屋流通銷售及契約期滿後之客戶關係維繫與其他行銷活動訊息提供，此有「確認書」在卷可佐（見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303號卷【下稱他1303卷】第124頁）。是依上開「確認書」內容，南院公司得於告訴人委託議價買賣流程中使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被告辯稱其等因而主觀上認為南院公司有獲得告訴人授權，得使用其個人資料等語，應屬有據。

　⒊嗣告訴人經南院公司居間議價，於112年10月30日與唐謙公司就本案房地成立買賣契約，此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可佐（見他1303卷第78至86頁），嗣告訴人於112年12月間向南院公司表示因其申辦房屋貸款不成，無法履行與唐謙公司之買賣契約，已與唐謙公司合意解除買賣契約，且欲終止與南院公司之委任契約，南院公司要求告訴人與唐謙公司人員於112年12月5日到南院公司辦公室協商，南院公司人員向告訴人與唐謙公司人員表示不同意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並於112年12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告訴人、唐謙公司，要求告訴人、唐謙公司仍應給付服務報酬等情，此為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存證信函、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附卷可查（見他1303卷第139至142頁反面）。復以「確認書」之「其他約定與說明」第2條亦載明：若議價成功，委託人應支付以購屋總價額百分之2計算的服務費用予受託人，買賣雙方合意解除買賣契約，委託人仍應支付服務報酬等語，亦核與上開存證信函內容相符。則被告辯稱南院公司認為依上開「確認書」約定條款，因告訴人即使與唐謙公司解除買賣契約，告訴人仍須支付服務報酬予南院公司，故告訴人與南院公司間委託議價之關係尚未終止，則上開「確認書」仍為有效，被告2人主觀上因而認依「確認書」，南院公司（含其所屬員工）得以聲請人名義用網路調取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之電磁紀錄，亦屬有據。

　㈢綜上，被告2人主觀上係基於「確認書」之約定，認為南院公司業經告訴人合法授權使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而使用告訴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查詢其名下土地資料，難認有何偽造文書之主觀不法犯意。

五、本案依檢察官之偵查結果，認為告訴人所指被告2人涉犯偽造文書罪嫌，嫌疑不足，因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不起訴處分及同法第258條前段駁回再議之處分，經本院核閱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理由暨事證，認檢察官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理由並無違法不當或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之情事。而依現存之證據資料綜合判斷，並不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何上開聲請意旨所指犯行，其犯罪嫌疑尚有不足，則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依法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慧娟

　　　　　　　　　　　　　　　　　　法　官  卓春慧

　　　　　　　　　　　　　　　　　　法　官　楊謹瑜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